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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及管理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5 條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分為特約醫院及診所、

特約藥局、特約醫事檢驗機構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經指定者

有助產所、居家照護機構、社區精神復健機構、物理職能治療所及醫事放射機構。 

 

一、特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醫事服務機構採有條件式全面特約，凡符合特約或指定資格者，均可申請成為全

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保險對象適當醫療服務，並依支付標準向本局申請費

用。 

特約醫院家數從健保開辦當年底的 783 家逐年遞減至民國 97 年底 504 家，特約

診所則從 13,816 家增至民國 97 年底 18,325 家，至於特約其他醫事服務機構(即藥局、

醫事檢驗機構、居家照護機構、助產所、精神科社區復健、物理職能治療所及醫事放

射機構)亦從民國 84 年底 1,063 家增加至民國 97 年底 5,045 家，顯示長期以來醫院與

診所家數變動呈互補關係。整體而言，醫院朝大型化擴張，診所朝普及化發展，對醫

療資源之配置深具影響。 

 

 

（一）特約醫院及診所 

截至民國 97 年底，全民健康保險之特約醫院、診所共 18,829 家，較上年底增

加 289 家，增加率為 1.6%。其中同時辦理門、住診之醫事服務機構共 923 家，包括

醫院 483 家（即醫學中心 23 家、區域醫院 77 家、地區醫院 383 家），婦產科診所

440 家；僅辦理門診之醫事服務機構 17,906 家，包括西醫醫院 9 家，西醫診所 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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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醫醫院 21 家，中醫診所 2,867 家，牙科診所 6,031 家。 

 
如按分局別分，特約家數以台北分局 5,893 家占 31.3%最多，簽約率為 89.5%；

中區分局 4,250 家占 22.6% 次之，簽約率為 92.6%；高屏分局 3,225 家占 17.1%，

簽約率為 93.6%；南區分局 2,729 家占 14.5%，簽約率為 92.9%；北區分局 2,307 家

占 12.3%，簽約率為 92.9%；東區分局 425 家占 2.3%最少，簽約率為 93.4%。如按

縣市別分，特約家數以台北縣 2,724 家，台北市 2,556 家，高雄市 1,642 家分居前三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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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特約醫療服務機構家數－按提供服務性質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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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特約藥局及其他醫事服務機構 

民國 97 年底與本局簽約之藥局共 4,180 家，較上年底增加 119 家。如按分局別

分，則台北分局 1,344 家占 32.2%最多；其次為中區分局 779 家占 18.6%；再次為南

區分局 735 家占 17.6%。如按縣市別分，則台北縣 669 家居首位，其次為台北市 505

家，桃園縣 409 家第三。 

辦理居家照護業務之醫院及獨立居家照護機構計 472 家，以台北分局 109 家最

多，其次高屏分局 93 家，再次為中區分局 86 家；特約醫事檢驗機構 200 家，較上

年底減少 10 家。其中以中區分局 58 家最多，其次南區分局 44 家，再次為台北分

局 35 家；社區精神復健機構 148 家，以台北分局 66 家最多，北區分局 23 家次之；

物理及職能治療所 20 家，以中區分局 10 家最多，高屏分局 5 家次之；辦理產前檢

查及接生業務之助產所 17 家；醫事放射機構 8 家，分別是中區分局 4 家，北區分

局 2 家，台北分局 2 家。 

 

 

 
二、保險病床 

自全民健保實施以來，醫院家數逐年減少，但醫院病床數卻迅速擴增。民國 97

年底急性病床較上年底成長 1.2%，其中急性保險病床增加 1.5%；慢性病床較上年底

成長 1.6%，而慢性保險病床則增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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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特約其他醫事服務機構家數－按提供服務性質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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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36條規定，保險病房係指特

約醫院提供保險對象住院診療未收取病房費差額之病房。又依同辦法第37條規定，保

險病房病床數占總病房數比率，按急性病房與慢性病房之總病床數分別計算，其中急

性保險病床比率之計算為扣除洗腎治療床、嬰兒床及急診處暫留床數而得 (如統計名

詞說明)。 

 

民國 97 年底，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總病床數為 143,121 床，其中急性病床為 125,463

床，包括一般病床 70,625 床、精神病床 6,437 床、特殊病床 48,401 床（即加護病床 7,143

床、燒傷病床 343 床、洗腎治療床 14,141 床、嬰兒床 6,651 床、急診暫留床 8,640 床、

安寧療護病床 541 床、隔離病床 1,098 床、呼吸照護病床 5,741 床、呼吸照護中心 867

床及其他 3,236 床）。慢性病床 17,658 床，包括一般病床 3,980 床、結核病床 40 床、

癩病病床 45 床、精神病床 13,593 床。 

 

若以保險病床觀之，民國 97 年底總數 115,466 床，占總病床數 80.7%，較上年底

增加 1,717 床，增加率為 1.5%；其中急性保險病床為 98,550 床，占急性總病床比率之

71.97%，慢性保險病床為 16,916 床，占慢性總病床數 17,658 床之 95.8%。如按病床功

能進一步細分，則急性保險病床包括一般病床 44,307 床，精神病床 6,086 床，加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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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 7,143 床，燒傷病床 343 床，洗腎治療床 14,141 床，嬰兒床 6,651 床，急診暫留床

8,640 床，安寧療護病床 297 床，隔離病床 1,098 床，呼吸照護病床 5,741 床、呼吸照

護中心 867 床及其他 3,236 床；慢性保險病床則包括一般病床 3,372床，精神病床 13,459

床，結核病床 40 床，癩病病床 45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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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急性病床數─按病床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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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慢性病床數─按病床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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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約醫事機構之管理 

本局自成立以來，為防杜健保醫療資源浪費與弊端，除對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加強

輔導工作外，並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加強違規查核，

更著重異常管理，查核重點針對少數蓄意違規造假，詐領保險給付者，並適時協調檢

警調司法機關會同查辦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重大違法案件。 

民國 97 年查處違規之醫療院所查處家數計 446 家，較上年減少 126 家。其中扣

減費用者 154 家，違約記點者 136 家，停止特約 1~3 個月者 138 家，終止特約者 18 

家，合計占特約醫療院所之 1.9%。近 3 年來違規記點、扣減費用及停止特約 1~3 個月

之家數均呈減少趨勢，顯見加強違規查處作業，已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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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收取病床費差額之病床比 - 按急性與慢性病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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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歷年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查處及輔導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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